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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大巴路过济南撞上限高杆，18人受伤

一一年年十十多多次次““伤伤杆杆””，，只只怪怪司司机机？？
20日晚8点50分左右，槐

荫区腊山立交桥西上桥口处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
旅游大巴车在立交桥上口处
撞到限高杆，导致18名乘客
受伤。

据了解，该旅游大巴由
山西一家旅行社组织，20日
早晨从山西大同出发前往上
海，但晚上途经济南时发生
意外。目前，大巴车司机焦某
某已被济南警方控制，事故
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记者 戚云雷
实习生 曲妍 刘欣宇

王家润

上层撞进去
两排坐椅

据了解，出事的是一辆
山西大同牌照旅游大巴。在
齐鲁壹点情报站爆料的石先
生介绍，当时这辆大巴由西
向东行驶，车上有几十名乘
客。撞上腊山立交的限高杆
后，乘客迅速撤离到了附近
的人行道上，而大巴的上层
有两排坐椅被撞进去，下层
驾驶室的玻璃全部碎了。

“我经过时有一辆黄色的
市政抢修车在现场，没有看到
司机。”石先生说，腊山立交的
限高杆非常明显，附近灯也很
亮，不存在光线暗的问题，“我
怀疑是外地车辆的司机不熟
路况，加上疲劳驾驶所致。”

事故发生后，槐荫交警大
队西外环中队的民警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据西外环中队副
中队长杜国华介绍，当时客车
撞得不是很严重，但限高杆被
撞得掉在了地面上。杜国华表
示，这辆旅游大巴说是双层
的，实际上还是单层，只是比
普通大巴车要高一些，乘客都
坐在上面那层。

杜国华表示，因限高杆不
归交警部门管理，所以在伤员
送往医院后，他们联系了道路
桥梁管理处，等到道路桥梁管
理处的救援人员赶到处理后，
他们就撤离了事故现场。

记者21日中午来到位于
经十西路的济南106医院，院
方介绍，事故一共造成18名乘
客受伤，除3人受伤较轻没有
留下住院外，106医院目前共
收治了15名车祸受伤人员，包

括两名儿童。
在外科和神经内科病房，

记者见到了事故中受伤的部
分乘客。一名女乘客介绍，这
辆旅游大巴所载的是一个旅
行团，他们20日早晨5点从山
西大同出发，本来打算直接前
往上海，回程时再到沿途风景
游玩，总行程七八天，但没想
到20日晚途经济南时发生了
意外。

车高将近4米
限高杆最高才3 . 1米

21日下午，记者来到腊山
立交桥西上桥口处，被撞的限
高杆已经被清理走了，现场只
剩下两根支撑的铁柱子。而在
道路前侧，有一个明显的禁止
大客车通行的警示标志。

此前，有知情市民称该处
的限高杆在半年内已被撞了3
次。济南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
处槐荫大队的闫队长表示，这
里的限高杆不止被撞断3次，
从他接手后，一年多以来已经
被撞断过十四五次，这次被撞
的限高杆是今年新换上的。

闫队长介绍，现在的限
高杆分两层，上面一层是死
的，下面一层是塑料管。虽然
限高杆限高是2 . 9米，但实际
上只要车高不超过3 . 1米，即
使撞上限高杆也没什么大问
题。

不过，撞限高杆的大巴
车高度在3 . 8-4米之间，分为
两层，其中下层放行李，上层
坐人，因超过限高杆最高限
高3 . 1米，所以无法通过。

限高杆经常被撞是因为
缺少警示标志吗？闫队长表
示，他们在距离上桥口还有两
站地的路口处就开始设置提
示限高的标示牌，而且上桥口
西侧还设有4个爆闪灯，司机

不可能看不到前方有限高杆。
杜国华表示，他们当晚了

解到，大巴司机焦某某是一位
老司机，因不熟悉济南路况，
所以只顾着看导航，没有看到
上桥口处的警示标志。他还表
示，此前多次出现撞杆的情
况，也是因为大都是外地车
辆，初次来济南。

心存侥幸不可取
道路警示应加强

近年来，济南由限高杆引
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各地“在需要
限高的地方应该设置明显的
限高标志”。而在有关部门的
回复中，也称道路承载能力相
对较低，或者要保护道路快速
通行，不得不设置限高杆。

为何此次事故中高架会
设定2 . 9米限高呢？此前济南
市政部门回复本报时表示，这
是根据平时调查的情况确定
的。因为被查处的超载车辆的
高度基本上都在两米八九以
上，它们自然就成了限高杆限
制的对象。市政部门还表示，
至于限高杆上的各类通行标
志，则是由交警部门设置的。

通常情况下，撞上限高
杆会有多种解释，比如司机
没看清，存在侥幸心理，抑或
有关部门提示标志本身不够
明显等，此次事故中虽然道
路前方有多道警示，但是一
年多被撞了十多次，只能怪
司机“不认路”吗？

据悉，事发地点附近此
前设置双层限高杆，正是为
了保证当其中一层受损时，
不会影响其他车道通行使
用。对于第一次来济南的司
机，千万别心存侥幸，有关部
门也应继续加强警示，以免
更多车辆“受伤”。

近期，少年儿童溺水事
件不断发生。各级党委、政府
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
强宣传，动员各种媒体开展
警示教育，尤其要注意洪水
来临时的及早防范与应对。
要进一步提高学校、学生和
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及安
全监管监护能力。要切实建
立防溺水联防联控机制，加

强重点水域和坑塘的安全
管理，做到有人巡、有人管、
有人防，发现险情、隐患要
及时消除，严防溺水事件的
发生。

近日，临沂经济开发区
发生少年溺水事件，造成三人
死亡。就在21日，莱芜城南苍
龙峡附近又发生一起孩子溺
水事故，目前已有两人溺水身

亡，还有一名孩子正在抢救。
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

活动时间增多，家长们一定
要合理安排孩子们的暑假
活动，时刻提醒孩子注意安
全。如果要游泳，选择正规
的游泳馆或者有安全保障
的游泳区，特别不要到江
河、湖泊或是陌生的水渠、
池塘里游泳。

假假期期溺溺水水事事件件频频发发，，家家长长们们长长点点心心

在整个事故中，因为车辆前部受到冲击，后排乘客伤得较轻，
前排乘客则较重。据106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白主任介绍，他
们神经内科收治了6名伤情稍重的乘客，基本上都是坐在大巴车
前面。其中有1名40岁左右的男乘客，因左额顶骨骨折并伴有硬膜
外血肿，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从三维CT颅骨片子和颅内扫描片子来看，伤者左额额内位
置有轻微颅骨骨折，颅内没有明显的病症，整体情况比较稳定。”神
经外科主任韦鹏翔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采取一些止血、脱水等方
法对症治疗，严密观察伤者体征，22日准备对他进行CT复查，如果
伤处出现水肿等不良迹象，马上进行手术。

白主任表示，皮外伤的乘客简单治疗后即可出院，头皮裂伤的
乘客需要住院一周，如果一周后有头疼头晕的情况还需继续住院，
而在重症监护室的男乘客则需2-3周的治疗。

本报记者 戚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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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排排乘乘客客伤伤重重，，11人人重重症症监监护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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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车撞限高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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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中受伤的乘客。 本报记者 戚云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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